关于加强地质勘查工作及管理的几点思考

中化地质矿山总局　　王炳铨
摘要：作者从工作角度对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提出六点建议。作者认为“当前找矿难度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更需要创新的地质理论和先进的勘查技术方法进行找矿”，因此不仅要建立市场条件下的勘查机制，也要“加强以地质为主的综合信息研究，坚持地质科技创新，争取地质找矿的重大突破”。作者还就其它工业部门地勘单位的“野战军”建设、探矿权取得、矿业权价款收益中的“先留后取”保障地勘单位权益，以及不同工业部门的地勘单位的平等竞争等分别提出了建议。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确立了地质工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先行和基础地位，阐明了国家加强地质工作的指导方针，明确了新时期地质工作的六项任务及重点，提出了加强地质工作的重要措施，是指导今后地质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地质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地质行业的亲切关怀。我相信，全国地质行业的广大职工，绝不辜负党和国家的殷切期望，抓住机遇、团结奋斗、继续发扬“以献身地质事业为荣、以艰苦奋斗为荣、以找矿立功为荣”的优良传统，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资源，在新时期地质工作中再创辉煌。    
现就加强地质勘查工作及管理，提出如下建议，请批评指正：    
1.加强以地质为主的综合信息研究，坚持地质科技创新，争取地质找矿的重大突破。“决定”明确提出，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经济和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矛盾日益突出，特别是矿产资源勘查滞后，重要矿产难以满足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因此，必须切实加强重要矿产资源勘查，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更加有力的资源保证和基础支撑。找矿的历史已经证明，要取得地质找矿的突破，必须依靠先进的地质理论去指导，新的找矿思路和理论的突破，往往可以找到一系列矿床，在当前找矿难度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更需要创新的地质理论和先进的勘查技术方法进行找矿。要敢于不受传统理论和观点的束缚，提出创新的思路进行找矿。从“九五”末期开始，辽宁化工院在辽东裂谷寻找沉积变质再造型硼矿，前人认为营口地区大面积出露的花岗岩，是岩浆底劈作用形成的，通过他们多年研究，该区出露的混合岩实际是里尔峪组含矿层底部地层，由于倒转背斜使含矿层被混合花岗岩覆盖，根据新的找矿思路，营口地区混合花岗岩下寻找隐伏硼矿取得了突破，通过目前钻探控制，预计该区矿床规模可达大型以上，而且矿石质量较好，为缓解我国硼资源短缺作出了贡献。另外，我们依靠科研进步，对磷矿、萤石矿地质找矿也取得了进展，在湖北保康、宜昌磷矿深部已找到了3处大型矿床，云南新发现震旦纪磷矿，四川发现志留纪磷矿。在浙西含氟高的岩体周围，新发现产于岩体接触面和附近外接触带碳酸盐中大～超大型萤石矿床。因此，加强以地质为主的综合信息研究，积极推进地质科技创新，地质找矿新突破是可以实现的。    
2.重要矿产和重要成矿带，要有具体规划部署。为缓解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资源瓶颈，决定提出了要加强能源和非能源重要矿产勘查，由于非能源重要矿产有的是以找矿为主，主要是增加资源量；有的是以勘查为主，主要是提供可采储量；有的是以研究为主，要通过研究提出找矿靶区，其目标任务不完全相同，因此建议国家对重要矿产和重要成矿带编制具体的勘查规划，落实具体的目标任务和资金保证，以确保国家对重要矿产资源的需要。另外重要矿产也要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适时加以调整，磷、硫资源是制取磷肥的主要原料，也是支援农业，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大宗重要矿产，2005年，我国磷矿和硫铁矿需要量分别为5891.5万吨和4820.6万吨，目前资源保证程度不足，2005年磷肥进口折P2O5 120.36万吨，硫磺进口830.6万吨，硫酸进口195.6万吨，对外依赖度分别为10.3%和55.5%。我国磷、硫资源查明程度为46.8%和52%，基础储量占资源总量为23.8%和60.8%，资源潜力较大，建议国家列为重要矿产予以支持。    
3.商业性地质工作范围扩大，不利于企业及社会资金的投入。公益性地质工作，国家主要负责全国能源和其他重要矿产资源远景调查与潜力评价，全国性跨区域、海域基础地质和环境地质的综合调查与重大地质问题专项调查，因此凡登记矿权的资源勘查，从预查～勘探项目全部都是商业性地质工作。根据目前地质勘查规范，预查地质工作程度很低，普查也只有极少量工程验证，投资风险较大，不利于鼓励和引导企业和社会资金投入，不利于促进商业性地质工作发展。“决定”明确中央设立地质勘查基金（周转金）来加强对重要矿产资源的前期勘查，引导企业和社会资金投资商业性勘查是十分正确的，但如何区别公益性和商业性地质工作尚需进一步具体研究，尤其是价格较低的支农的矿种。    
4.中央公益性地质调查队伍需要充实加强。“决定”提出要加强公益性地质调查队伍的建设，主要负责基础性公益性地质调查和战略性矿产勘查工作，但目前中央公益性地质队伍基本上是由原研究单位组成的。虽然有利于找矿与研究相结合。但熟悉各矿种野外找矿和勘查人员偏少，建议适当考虑原工业部门的力量充实加强，采取与地方公益性队伍的管理模式，中国地调局通过项目联系进行业务指导。    
5.要制定符合地质特点的矿业权管理制度。“决定”提出了要强化矿业权管理，并提出了具体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矿业权应该有偿取得。但地质工作探索性强、风险性大，尤其是预查阶段，只具有成矿地质条件，有没有矿还不清楚，取得预查阶段的采矿权，也要按价款缴纳探矿权费，显然不尽合理，因此探矿权有偿取得不能完全照搬土地管理的办法运作。另外，大部分省区除国家资补费和财补项目外，包括原工业部门和其他渠道投资安排的项目，只受理不发证和管理不规范等问题，也影响地质勘查工作开展，建议国土资源部在总结矿业权管理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地质行业的特点，修改制定有利于加强地质工作的矿业权管理制度。   
6.国家出资形成的矿业权价款收益，要充分考虑地勘单位的权益。最近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出通知，明确国家出资形成的探矿权和采矿权价款收入，中央和地方按二、八固定比例分成，完善了矿业权有偿取得，规范了矿业权收入分配，但国家出资的探矿权、采矿权价款中有地勘单位的知识技术方面的贡献。因此建议在制定具体政策时应“先留后分”考虑地勘单位的权益。    
7.积极落实国有地勘单位改革的扶持政策，落实解决国有地勘单位改革的扶持政策，对保持地质队伍的稳定、加强地质工作和促进地勘单位改革与发展至关重要，国家有关部门正在根据”决定”精神开展配套改革政策调研和制定工作。我们化工地质队伍，根据2001年国务院关于地勘工作管理体制改革的精神，除4个地勘院属地化外，其余17个地勘院和研究院整体并入中国昊华化工集团公司，2004年中国昊华化工（集团）总公司和中国蓝星（集团）总公司又合并成立中国化工集团总公司，实际是戴了业务完全不相关的企业帽子，做的是事业单位的地质工作。希望国家在制定国有地勘单位改革扶持政策时落实“决定”中明确的“比照”政策，不要遗忘我们，中央管理的各工业部门地勘单位离退休人员和在职职工工资待遇、社会保障和住房改革政策理应与属地化地质队伍一致，不要造成干同样性质的地质工作，其扶持政策和待遇不一致，影响队伍的稳定。
